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ns.gov.cn/zwgk/zcwjjjd/zcwj/content/post_8742946.html)

附錄

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鼓励支持港澳青年创业就业实施办法的通知

穗南开管办规〔 2022〕 10 号

各镇（街），开发区（区）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市属驻区各单位：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鼓励支持港澳青年创业就业实施办法》已经管委会、区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团区委反映。

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鼓励支持港澳青年创业就业实施办法

为全面贯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落实《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

面合作总体方案》，充分发挥南沙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多重战略叠加优势，坚持改革创新、先

行先试，坚持聚焦优势、突出特色，着力在就业发展、实习研修、创新创业、交流交往、便利

生活、服务平台搭建等方面实施积极行动，为港澳青年来南沙区发展提供优质环境、便利服务

和有力保障，支持港澳青年施展才华、追梦圆梦，促进港澳青年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

发展，努力把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支持港澳青年就业成长

第一条 就业补贴。对到南沙区就业执业的港澳青年，给予一次性最高 12 万元就业奖

励。对在南沙区就业执业的港澳青年，按其每月应纳税工资薪金的 20%给予薪金补贴，每月补

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0 元。

第二条 招聘录用奖励。对引进并促成 10 名及以上港澳青年到南沙区就业的人力资源

服务业及相关联的现代服务业企业、组织或机构，给予累计最高 10 万元促进就业奖励。对录

用 2 名及以上港澳青年的用人单位，给予累计最高 20 万元招聘录用奖励。

第二章 支持港澳青年实习研修

第三条 实习支持与奖励。每年安排不少于 200 万元资金用于港澳青年学生实习项目的

补贴奖励。南沙区为港澳青年实习提供岗位及住宿、用餐、交通、保险等后勤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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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参加港澳青年学生南沙“百企千人”实习计划并在期间获评优秀的港澳青年给

予一次性 3000 元实习奖励。

（二）对接收参加政府部门短期实习实践项目的港澳青年的实习就业基地，按照每人 

2000 元的标准给予实习就业基地奖励。

（三）对参加港澳应届毕业生“职场菁英”就业见习计划的港澳青年给予每人每月 4000

元实习补贴。

第四条 技术技能提升补贴。对在南沙区取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港澳青年，给

予一次性最高 5 万元职称提升补贴。对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并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获得执业资格

的港澳青年，给予一次性最高 3 万元技能培训提升补贴。

第三章 支持港澳青年创业发展

第五条 创业补贴与奖励。对在南沙区创办企业的港澳青年给予全链条补贴与奖励，并

开辟港澳青创企业落户绿色通道，提供登记注册、场地租赁、人才招聘、法律咨询等全方位服

务。鼓励支持港澳青创项目积极对接市场、培育市场，发起设立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金，重点

投向港澳青创企业。

（一）对在南沙区注册成立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港澳青创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 30 万元落

户补贴。

（二）对参加国家、省或粤港澳大湾区市级相关部门举办的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并落户

南沙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项目给予一次性 5 万元奖励，获得大赛奖金高于 5 万元的按照 1:1 配

套，最高 30 万元获奖配套奖励。对推荐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项目参加上述赛事，并以获奖项目

落户南沙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给予每年累计最高 10 万元获奖推荐奖励。

（三）对获得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或市级及以上相关政府部门资助，并落户南沙区的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项目，给予 1:1 配套、最高 100 万元政府资助配套奖励。

（四）对在南沙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内租赁自用办公用房或经营场地的港澳青创

企业，给予每月每平方米最高 80 元，每年累计最高 30 万元场地租金补贴，补贴金额不超过实

际发生的租金总额。

（五）对参加境内外知名行业展会的港澳青创企业，给予每年累计最高 10 万元参展补

贴。

（六）对在南沙区注册成立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港澳青创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 100 万元

创业成长奖励。

（七）对在南沙区银行业金融类机构申请创业贷款的港澳青创企业，给予累计最高 30

万元贷款贴息补贴，补贴金额不超过实际发生的贷款利息总额。

（八）对获得有偿担保的港澳青创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 20 万元担保费补贴。对购买

或获得履约保证保险、有偿商业保险的港澳青创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 20 万元企业保险补贴。

（九）鼓励南沙区内金融机构加大对港澳青创企业的金融支持，对向港澳青创企业提供

贷款后产生不良贷款的南沙区内合作银行及其他相关金融机构，按照单一贷款企业累计最高 

250 万元，给予贷款风险补偿。

（十）鼓励风投基金投向南沙区内的港澳青创项目，对持有港澳青创企业股权 2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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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制或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按照投资额度累计给予最高 1000 万元投资规模奖励。

第六条 青创基地补贴与奖励。鼓励苗圃（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等创

新载体立足南沙区战略定位和自身优势，突出服务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的基本定位和专属功能，

打造成为特色化、国际化、示范化、标准化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一）完善港澳青年创业基地矩阵，每年综合评估南沙区内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载

体运营情况，认定一批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二）每年对已认定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进行运营成效考核，每年对当年度通过考

核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给予 100 万元基地考核补贴。

（三）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性、引领性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对获香港、澳门特区政

府或市级及以上相关政府部门授予荣誉称号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给予 1:1 配套、一次性最

高 100 万元基地荣誉奖励，并视为通过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认定，在基地考核中予以适当加

分。

第四章 支持港澳青年交流交往

第七条 活动补贴与奖励。鼓励支持在南沙区及港澳地区举办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

（一）鼓励在南沙区举办大型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或在港澳地区举办面向港澳青少

年展示推介南沙营商环境、经济发展或南沙与港澳合作的大型活动，对主办或承办上述活动的

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给予每年最高 50 万元重大活动补贴。

（二）鼓励在港澳地区举办促进港澳青年来南沙实习就业创业的活动，对主办或承办上

述活动的港澳高等教育院校、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或创新创业机构，给予每年最高 10 万元港

澳交流奖励。

（三）对引进大型粤港澳青少年活动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给予每年累

计最高 10 万元活动引进奖励。

（四）支持港澳青少年创作符合南沙区与港澳地区区域定位、人文特点、历史文化传承

的艺术项目，对推动上述原创艺术项目在南沙展出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给予一

次性 2 万元艺术展示奖励。

第八条 研学交流补贴。对常态化接待港澳青少年、开展粤港澳青少年特色活动或打造

粤港澳青年成果展示区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给予每年最高 10 万元研学交流

奖励。对组织港澳青少年来南沙区研学考察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给予每年最

高 10 万元的组织交流补贴。

第五章 支持港澳青年安居乐业

第九条 港澳青年“一卡走南沙”。为港澳青年发放“港澳青年人才卡”，对符合条件的

港澳青年发放生活消费补贴与医疗保险补贴，在南沙区内可享受居留、住房、子女入学、就医、

工商、税务等全方位绿色通道服务。

（一）打造港澳青年人才公寓，解决港澳青年住房之忧。鼓励港澳青年申购南沙区共有

产权住房和商品住房，提供一对一咨询申购服务。

（二）对在南沙区就业创业的港澳青年，给予每人每月 1000 元住宿补贴、每人每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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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生活补贴及每年最高 5000 元医疗保险补贴，住宿补贴、医疗保险补贴金额不超过实际发生

的费用总额。

第十条 依托南沙区内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打造线上线下互通的港澳青年服务驿站，

建立首席服务官制度。推动每一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配备一名首席服务官，搭建专业运营

管理和服务团队，为基地场地、运营、项目引进、孵化等提供“一条龙”全周期服务；为入驻

基地的港澳青创企业提供专业税收、政策解读、法律援助等全方位政企服务；为来南沙区游学、

实习、就业的港澳青年提供全流程“一对一”定向管家式服务和适应性辅助。

本办法提及的补贴与奖励金额均以人民币计算。符合本办法的扶持对象同时符合南沙

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按照同级财政、同类事项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除外。

在南沙区发展的台湾青年、海外华侨青年参照本办法执行。

享受本办法的扶持对象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合法经营，并签订相关承诺书；若扶持对

象违反承诺的，政策制定部门将依法依规追回奖励资金。存在恶意欠薪、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

的，或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较大群体性事件、较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的，不能享受本办法

的政策扶持内容。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 3 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办法印发之日符合本

办法补贴与奖励条件的，按照本办法程序申报补贴与奖励，具体实施细则将另行制定。

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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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参加国家、省或粤港澳大湾区市级相关部门举办的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并落户南沙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项目给予一次性 5万元奖励，获得大赛奖金高于 5万元的按照 1:1配套，最高 30万元获奖配套奖励。对推荐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项目参加上述赛事，并以获奖项目落户南沙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给予每年累计最高 10万元获奖推荐奖励。
	（三）对获得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或市级及以上相关政府部门资助，并落户南沙区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项目，给予 1:1配套、最高 100万元政府资助配套奖励。
	（四）对在南沙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内租赁自用办公用房或经营场地的港澳青创企业，给予每月每平方米最高 80元，每年累计最高 30万元场地租金补贴，补贴金额不超过实际发生的租金总额。
	（五）对参加境内外知名行业展会的港澳青创企业，给予每年累计最高 10万元参展补贴。
	（六）对在南沙区注册成立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港澳青创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 100万元创业成长奖励。
	（七）对在南沙区银行业金融类机构申请创业贷款的港澳青创企业，给予累计最高 30万元贷款贴息补贴，补贴金额不超过实际发生的贷款利息总额。
	（八）对获得有偿担保的港澳青创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 20万元担保费补贴。对购买或获得履约保证保险、有偿商业保险的港澳青创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 20万元企业保险补贴。
	（九）鼓励南沙区内金融机构加大对港澳青创企业的金融支持，对向港澳青创企业提供贷款后产生不良贷款的南沙区内合作银行及其他相关金融机构，按照单一贷款企业累计最高 250万元，给予贷款风险补偿。
	（十）鼓励风投基金投向南沙区内的港澳青创项目，对持有港澳青创企业股权 2年以上
	（十）鼓励风投基金投向南沙区内的港澳青创项目，对持有港澳青创企业股权 2年以上
	的公司制或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按照投资额度累计给予最高 1000万元投资规模奖励。

	第六条青创基地补贴与奖励。鼓励苗圃（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等创新载体立足南沙区战略定位和自身优势，突出服务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的基本定位和专属功能，打造成为特色化、国际化、示范化、标准化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一）完善港澳青年创业基地矩阵，每年综合评估南沙区内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载体运营情况，认定一批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二）每年对已认定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进行运营成效考核，每年对当年度通过考核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给予 100万元基地考核补贴。
	（三）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性、引领性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对获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或市级及以上相关政府部门授予荣誉称号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给予 1:1配套、一次性最高 100万元基地荣誉奖励，并视为通过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认定，在基地考核中予以适当加分。
	第四章支持港澳青年交流交往
	第七条活动补贴与奖励。鼓励支持在南沙区及港澳地区举办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
	（一）鼓励在南沙区举办大型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或在港澳地区举办面向港澳青少年展示推介南沙营商环境、经济发展或南沙与港澳合作的大型活动，对主办或承办上述活动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给予每年最高 50万元重大活动补贴。
	（二）鼓励在港澳地区举办促进港澳青年来南沙实习就业创业的活动，对主办或承办上述活动的港澳高等教育院校、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或创新创业机构，给予每年最高 10万元港澳交流奖励。
	（三）对引进大型粤港澳青少年活动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给予每年累计最高 10万元活动引进奖励。
	（四）支持港澳青少年创作符合南沙区与港澳地区区域定位、人文特点、历史文化传承的艺术项目，对推动上述原创艺术项目在南沙展出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给予一次性 2万元艺术展示奖励。
	第八条研学交流补贴。对常态化接待港澳青少年、开展粤港澳青少年特色活动或打造粤港澳青年成果展示区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给予每年最高 10万元研学交流奖励。对组织港澳青少年来南沙区研学考察的境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或专业机构，给予每年最高 10万元的组织交流补贴。
	第五章支持港澳青年安居乐业
	第九条港澳青年“一卡走南沙”。为港澳青年发放“港澳青年人才卡”，对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发放生活消费补贴与医疗保险补贴，在南沙区内可享受居留、住房、子女入学、就医、工商、税务等全方位绿色通道服务。
	（一）打造港澳青年人才公寓，解决港澳青年住房之忧。鼓励港澳青年申购南沙区共有产权住房和商品住房，提供一对一咨询申购服务。
	（二）对在南沙区就业创业的港澳青年，给予每人每月 1000元住宿补贴、每人每月 1500 
	（二）对在南沙区就业创业的港澳青年，给予每人每月 1000元住宿补贴、每人每月 1500 
	元生活补贴及每年最高 5000元医疗保险补贴，住宿补贴、医疗保险补贴金额不超过实际发生的费用总额。

	第十条依托南沙区内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打造线上线下互通的港澳青年服务驿站，建立首席服务官制度。推动每一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配备一名首席服务官，搭建专业运营管理和服务团队，为基地场地、运营、项目引进、孵化等提供“一条龙”全周期服务；为入驻基地的港澳青创企业提供专业税收、政策解读、法律援助等全方位政企服务；为来南沙区游学、实习、就业的港澳青年提供全流程“一对一”定向管家式服务和适应性辅助。
	本办法提及的补贴与奖励金额均以人民币计算。符合本办法的扶持对象同时符合南沙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按照同级财政、同类事项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除外。在南沙区发展的台湾青年、海外华侨青年参照本办法执行。
	享受本办法的扶持对象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合法经营，并签订相关承诺书；若扶持对象违反承诺的，政策制定部门将依法依规追回奖励资金。存在恶意欠薪、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的，或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较大群体性事件、较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的，不能享受本办法的政策扶持内容。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 3年。 2022年 1月 1日至本办法印发之日符合本办法补贴与奖励条件的，按照本办法程序申报补贴与奖励，具体实施细则将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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